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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事項 Prayer Items


Please pray that the Lord will take more crucial steps in the advancement of His purpose during this year’s International Thanksgiving Conference to be held in ChicagoGathering. 請為今年在芝加哥舉行的國際感恩節特會禱告， 願主在祂的旨意上，將有更關鍵的往前。


2.   請為校園福音（東灣大學及西北理工大學）行   


      動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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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我們把這兩件事對照一下：以色列人是被拯救脫離埃及，所以守逾越節；神的兒女也是蒙拯救脫離世界的罪惡，所以來喫主的晚餐。以色列人有羔羊，我們也有羔羊－主耶穌是神的羔羊。今天我們已經脫離了世界的罪惡，已經脫離了撒但的權勢，已經完全歸於神，所以我們要喫主的晚餐，像猶太人喫逾越節的羊羔一樣。





      主耶穌在守節之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喫；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的赦。』這就是主所設立的晚餐。�


      晚餐是甚麼意思呢？晚餐的意思就是一天的工作已經完畢，一家人在一起安心的喫一餐，不像喫早餐、喫午餐那麼匆忙，而是安安逸逸的喫飯，滿有安息的味道。神的兒女們喫主的晚餐，也當有這一種的心情，不是在那裡忙亂，也不是在那裡思想要作這個、要作那個，而是在神的家裡享受安息。�


      主耶穌設立晚餐，是在逾越節的時候，所以用的是無酵餅，（出十二15，）不是用有酵的麵包。至於馬太二十六章，馬可十四章和路加二十二章所說的『葡萄汁』，按原文並沒有這個『汁』字，牠應譯作『葡萄樹的產物』或『葡萄樹的果子』。所以我們在擘餅的時候，可以用葡萄酒，也可以用葡萄汁，只要是葡萄樹的產物就可以了。����





報告事項 Announcements


本週聚會Weekly Meetings：


週二(11/04) PSRP 9:30am (二會所) 


8:00pm分區禱告聚會Prayer Meeting


週四(1/06) 9:30am生命讀經追求(二會所)


週五(11/07) 8:00pm小排聚會


Small Group Meeting


週六(11/08) 7:00am 成全聚會


Perfecting Meeting


主日(11/09) 10:00am分區擘餅聚會


Lord’s Day Table Meeting


各小排若有多餘的晨興聖言：【包羅萬有的一的異象、經歷與實行】，請盡速退還書房，以便有需要的聖徒購買。 


水流職事站所發行的2009年福音月曆，請至書房(三會所二樓J室）預約，每份$6，預約至今日(11/2)截止。LSM is releasing 2009 gospel calendars. Orders received with pre-payment by today(11/2 )will enjoy a reduced price of $6/each. 


今日（11/2）會後整潔Cleaning Area：


一會所Hall 1：English


二會所Hall 2：東3排


三會所Hall 3：南6排、中區


劉遂弟兄為了灣區眾召會，在十一月將有兩次的成全訓練


      時間：11/15、11/22 (星期六) 3:00PM至6:00PM


      地點：Fremont召會一會所


      主題：1.擘餅聚會     2.召會生活的實際與實行


『2009年國際華語特會』將於2009年1/25(主日)至1/27(週二)，在台灣舉行。凡在特會期間需要接待者，或在特會後欲參加召會訪問者，請于2008年11月30日之前向林新顏弟兄報名。機票請自行處理。


11月16日有飯食服事There is a meal service provided on 11/16.


Registration form and check for young people's Redwood Alliance trip on 14-16 are due on 11/2. Please bring them to Isaac, Albert, or Edwin after the Lord’s Day meeting.請將青少年特會申請表及支票於今日交給Isaac, Albert,或Edwin


因『理財之法』曾刊登在『過河週刊』287至290期，特此道歉。自353期起，將刊載『擘餅』，若未讀過或希望再讀者，請上Fremont召會網站閱讀。


  


     




















 























	





罪了。因此，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於受審判。我們受審的時候，乃是被主懲治；免得我們和世人一同定罪。』�


壹　主的晚餐的設立��      在教會中，有一個晚餐是神的兒女要赴的，這一個晚餐是主耶穌活在地上最末了一夜所設立的，第二天，祂就被釘十字架。這是主耶穌活在地上最末了一夜所喫的末了一餐。雖然在復活以後祂也喫，但那是喫也行，不喫也行，和通常人的喫不同。�


      這末了的一餐是怎樣的呢？這裡有一段故事的。猶太人有一個節期，叫作逾越節，記念猶太人從前在埃及作奴僕的時候，神拯救了他們。神怎樣救法呢？神吩咐他們各人要按著父家取羊羔，一家一隻，在正月十四日的黃昏，把這一隻羊羔宰了，把牠的血塗在門框門楣上，當夜要喫羊羔的肉，要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喫。猶太人從埃及出來之後，神就命令他們每一年都當守這一個節期，以為記念。（出十二1～28。）所以從猶太人的眼光來看逾越節，這是一個蒙拯救的回憶。





      主耶穌將要離開世界的那一晚上，正是喫逾越節羊羔的時候。當主耶穌和祂的門徒在喫逾越節羊羔之後，主立刻接下去設立祂自己的晚餐。主在這裡就是有意給我們看見，要我們喫祂的晚餐，像猶太人喫逾越節的羊羔一樣。�                               (下接第四版)��





讀經：





馬太福音二十六章26至28節：『他們喫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喫；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





      哥林多前書十章十六節至二十二節：『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麼？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麼？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你們看屬肉體的以色列人；那喫祭物的，豈不是在祭壇上有分麼？我是怎麼說呢？豈是說祭偶像之物算得甚麼呢？或說偶像算得甚麼呢？我乃是說，外邦人所獻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願意你們與鬼相交。你們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喫主的筵席，又喫鬼的筵席。我們可惹主的憤恨麼？我們比祂還有能力麼？』�


      十一章二十三至三十二節：『我當日傳給你 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你們每逢喫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來。所以無論何人，不按理喫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應當察驗自己，然後喫這餅，喝這杯。因為人喫喝，若不分辨是身體，就是喫喝自己的





擘餅(一)� (一)�





(上接第一版）我們把這兩件事對照一下：以色列人是被拯救脫離埃及，所以守逾越節；神的兒女也是蒙拯救脫離世界的罪惡，所以來喫主的晚餐。以色列人有羔羊，我們也有羔羊－主耶穌是神的羔羊。今天我們已經脫離了世界的罪惡，已經脫離了撒但的權勢，已經完全歸於神，所以我們要喫主的晚餐，像猶太人喫逾越節的羊羔一樣。�


      主耶穌在守節之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喫；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的赦。』（太二六26～28。）這就是主所設立的晚餐。





晚餐是甚麼意思呢？晚餐的意思就是一天的工作已經完畢，一家人在一起安心的喫一餐，不像喫早餐、喫午餐那麼匆忙，而是安安逸逸的喫飯，滿有安息的味道。神的兒女們喫主的晚餐，也當有這一種的心情，不是在那裡忙亂，也不是在那裡思想要作這個、要作那個，而是在神的家裡享受安息。�


      主耶穌設立晚餐，是在逾越節的時候，所以用的是無酵餅，（出十二15，）不是用有酵的麵包。至於馬太二十六章，馬可十四章和路加二十二章所說的『葡萄汁』，按原文並沒有這個『汁』字，牠應譯作『葡萄樹的產物』或『葡萄樹的果子』。所以我們在擘餅的時候，可以用葡萄酒，也可以用葡萄汁，只要是葡萄樹的產物就可以了。�


貳　主的晚餐的意義





一　記念主





        主為甚麼要我們這樣作呢？主說，『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林前十一24。）所以晚餐的第一個意義是為著記念主。主知道我們會記念祂。雖然我們所得著的恩典是這麼大，我們所得著的救贖是這麼奇妙，但是經驗告訴我們，人是會忘記祂的。初信的弟兄姊妹，雖然剛剛得救，但是稍不小心一點，也會忘記主的拯救。所以，主在這裡特別對我們說，『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主要我們記念祂，不只因為我們會忘記，也因�����





��





理。但是到了年終結賬的時候，某甲將所借的一萬元連本帶利還給銀行，自己還餘幾萬，一家平安過年。某乙卻把一萬元，喫喝用盡，不但利錢繳不出，連本也花光了。銀行將他交給官府，官府把他下在牢裡。這時候你便知道他的結局與報應了。世人將來被定罪，光景也是如此。


                      摘自(到底有沒有神)





聖徒見證


                  主的恩免





      週三的晨興聖言，說到主在法利賽人西門家的愛筵中，所發生的事情。我對那兩個債戶得赦免的例子很有感覺。許多時候，我們就像那欠五十銀幣的法利賽人一樣，看不見自己也是個罪人。因此，當我們看見別人欠得更多的時候，裡面就滿了憤怒、不屑，卻不知道，在神的眼中，我們都是罪人，都是欠主債的人，我們都沒有甚麼可以償還主的，也沒有能力償還，除非得著主的恩免。





      記得在我得救之前，曾對一位長輩的行徑非常看不過去。因為他是長輩， 故此沒人敢過問他的私生活，也因為他在我們面前總是一副道貌岸然，正人君子的模樣， 因此我心裡更加無法赦免他， 覺得他不配作我的長輩。





      直到幾年後，我遇見了主，看見自己也是個罪人，沒有資格定罪別人、審判別人，只有全然無罪的主有權力、有資格。然而，祂來是為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而不是為定罪。當我看見了自己的光景，也看見主對罪人的愛， 就把我從不能赦免人的光景中救拔出來。我發現，當我能赦免人的時候，我似乎也從一個無形的囚牢中得著釋放，裡面滿了喜樂和安息。          ( 南區  吳蔡安娜姊妹)








 揠苗助長





      古時宋國有一人，好讀書，不知務農。一日見青苗長的太慢，就用手把苗拔高，助其生長，得意揚揚告訴他的妻子。次日田中青苗全都枯死，俗稱『揠苗助長』。屬靈生命之長大亦非人力所能幫助。                                   摘自(造就故事) 








為主自己需要我們記念祂。換句話說，主不願意我們忘掉祂。祂超越過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倍，祂是一位不知道多大的主，我們記念祂不記念祂，祂可以不在乎，但是祂說，『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這是主降卑祂的自己，喜歡來得著我們的記念。祂是降卑祂自己來作救主，祂也是降卑自己來要我們的心，祂也是降卑祂自己來得著我們的記念。祂要我們活在這裡的時候不忘記祂，祂願意我們一個禮拜過一個禮拜的一直活在祂面前，一直記念祂。好叫我們在這裡得著屬靈的好處。主要我們記念祂，這是祂愛的要求。因為我們如果不是常常記念主，常常把主的救贖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就很容易與世界的罪惡調和，也很容易在神的兒女中起爭執，我們所受的損失就非常大，所以主要我們記念祂。我們若記念祂，我們就能得著好處。這也是蒙恩的方法之一，我們能從這裡面接受主的恩典。�        (初信造就  第十七篇擘餅   待續)








                  


福音園地（三）





                    報應證明有神（七）





張家村上有位老者，年終三十晚，從城內收了賬款，騎著小驢，快快樂樂的要回家過年；路上忽然看見一個青年，在樹下上吊自殺。老者見而憐之，急忙把他解開，問他為甚麼上吊？青年回答說，『我欠人三十塊錢，債主催逼無法應付，我想不如一死了事。』老者看其情節實在可憐，為三十塊錢賠上一條性命，實不值得，何能見死不救呢？於是忙從驢上解開背囊，取出三十塊錢，交與青年說，『這三十塊錢是給你還債的；』又取三十塊錢給他說，『這是給你來年作本錢的。你年紀尚輕，希望很大，快去還了人家的債，明年作個小生意，切切不要尋死。』但那青年看見老者背囊甚為沉重，知其還有許多銀錢，因此貪心發動，當其四望無人之際，頓起惡念。於是正當老者將餘款包入背囊之時，偷偷拾起一塊石頭，對準老者的頭頂，用力一擊，老者即刻暈倒在地，青年便將所有銀元，全部盜去。





      過了幾個鐘點，老者醒來，不知為何睡在這裡，只是覺得頭痛，用手一摸，皆是鮮血。後來精














神略為清楚，方纔想起如何救人，如何忽然被人一一擊，不省人事，心裡想道：『這個小子，我救他命，他反將我打死，真是忘恩負義。這人必遭天譴。』他將衣服撕破一塊，將頭包起，慢慢走回家去。在家養息三個多月纔好。�


    一天老者又進城裡辦貨，看見一間新開茶樓。因為好奇之心，進去喝茶。坐下之後，看見賬桌旁邊坐了一位年輕老闆，面孔好像打傷他的青年人，越看越像，但不敢認。即招茶房談問：『這個茶樓是甚麼時候開的？』茶房說，『纔開二個月。』老者又問道：『你們老闆是誰呀？』茶房說，『就是坐在賬桌上那位。聽說我們的小老闆，原來是個窮小子，去年三十晚欠人錢無法還。後來得了一筆橫財，他就開起茶樓來了，生意還不壞。』老者再看那位小老闆，真是他所搭救的青年。若去找他講理，沒有證據；若不找他，這個冤枉，那裡去申訴呢？這種沒良心的人，反倒發財，心裡越想越氣，便用手掌拍桌對天歎息說，『沒有神，沒有報應！』連拍連說，『沒有神！沒有報應！』


    


    不久滿天忽然黑暗，烏雲四起，下起雨來，雷電交加，霹靂一聲，竟將小老闆打死在地。大家嚇的亂跑，那老者立時站起當眾說明：『你們不要怕！這事與你們沒有關係，是天上的神施行報應！


報應那沒良心的人。』遂當眾說明他如何救了這小老闆的性命，而他竟恩將仇報，發不義之財，開茶樓等等故事，大家方纔安定下來，頌讚神的公義。轉眼天也晴了。


    惟神知人一切所行。你作壞事，以為無人知道，其實神是樣樣知道；你瞞得了人，瞞不了神。神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當你作壞事時，神就在你旁邊，你看不見祂，祂卻看得見你。你心想要作的壞事，祂也知道。祂要照著各人所行的報應各人！人因未見立時報應，便說沒有神，沒有報應。





    神有時不立刻報應，因祂盼望那人悔改，若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肯悔改，神便加以刑罰。我們看到作惡的人，反而發財升官，諸事順利；一般好人，反不如他，心中就甚不平。但事情要看結局。好比兩個商人，各向銀行借一萬元去作生意。某甲為人正直，省喫儉用，刻苦經營；某乙大喫大喝，狂嫖濫賭。在這一個時期，大家非議某甲為人正直，生活反苦；某乙犯罪，反倒闊綽，真是沒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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